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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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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
２００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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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青海华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情况报告书摘要暨股份变动公告

声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重要提示

１

、发行数量和价格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发行数量：

５

，

０００

万股

发行价格：

５．０１

元

／

股

募集资金总额：

２５

，

０５０

万元

２

、发行对象认购的数量和限售期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认购数量

（万股）

认购价格

（元

／

股）

限售期

１

青海丰镇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３５００ ５．０１ １２

个月

２

青海四维信用担保有限公司

１５００ ５．０１ １２

个月

合计

５０００

—

３

、预计上市时间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５

，

０００

万股票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锁定期限为

１２

个月，锁定期自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８

日开始计算，公司将为上述投资者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本次认购股票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８

日上市流通。

４

、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特别提示：

本公告目的仅为向公众投资者提供有关本次发行的简要情况。 投资者如欲了解更多信息，应仔细阅

读发行情况报告书。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青海华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海华鼎”或“公司”）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分别于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５

日、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２２

日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 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

过， 并分别于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２３

日和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８

日经公司

２００８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和

２００８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申请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７

日由中国证监会受理，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获得中国证

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有条件通过。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４

日，公司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关于核准青海华鼎

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０９

】

７８

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不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股。

（二）本次发行股票情况

１

、发行股票的类型：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２

、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

３

、发行数量：

５

，

０００

万股

４

、发行价格：

５．０１

元

／

股

５

、发行对象获得配售的情况：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配售价格

（元

／

股）

获配数量

（万股）

发行后持股比

例（

％

）

１

青海丰镇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５．０１ ３５００ １４．７８

２

青海四维信用担保有限公司

５．０１ １５００ ６．３３

合计 —

５０００ ２１．１１

６

、募集资金量：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２５

，

０５０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

１

，

６００

万元，募集资金净额

２３

，

４５０

万元。

７

、保荐机构：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三）募集资金验资及股份登记情况

根据立信羊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

２００９

）羊验字第

１７２３７

号《验资报告》，本次发行募集资

金总额

２５

，

０５０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

１

，

６００

元，募集资金净额

２３

，

４５０

万元。 公司将依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

管理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

定》以及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对募集资金设立专用账户进行管理，专款专用。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７

日，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了股权登

记相关事宜。

（四）资产过户情况（涉及资产认购）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五）保荐机构和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１

、保荐机构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青海华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过程、发行对象的选择和发行结果公平、公正，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

青海华鼎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

２

、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截至见证法律书出具之日，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已依法取得了全部必要的授权和批准；本次非公开

发行方案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所涉及的发行对象、询价及配售过程方式及其结果均符合《上市公司证券

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和《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

发行人相关股东大会决议的规定；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询价及配售过程合法有效。

二、发行结果及发行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公司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及配售情况如下表所示， 发行对象均承诺其所认购本次发行股份的锁定期

为自本次发行股份登记之日起

１２

个月，限售期截止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７

日。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获配数量

（万股）

限售期

限售期

截止日

１

青海丰镇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３５００ １２

个月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７

日

２

青海四维信用担保有限公司

１５００ １２

个月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７

日

合计

５０００

— —

（二）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

１

、青海丰镇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西宁市七一路

３１８

号

主要办公地点： 深圳市深南东路

２０２８

号罗湖商务中心

２７

层

法定代表人： 周建明

注册资本：

１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２６

日

经营范围：对科技产业投资；机械产品销售

２

、青海四维信用担保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注册地址： 青海生物科技产业园管委会大楼

２

楼西侧

主要办公地点：青海生物科技产业园管委会大楼

２

楼西侧

法定代表人： 郝立华

注册资本：

２１

，

３６６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１

年

１

月

４

日

经营范围： 货款担保、再担保；信息咨询；科技开发；投资兴办实体；财务顾问；资本运营管理；矿产品、

金属及金属材料（稀、贵有金属除外）的购销。 （国家有专项规定的凭许可证经营）

（三）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的

２

名发行对象除持有公司股票外，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以及未来交易安排的说明

本次发行的

２

名发行对象与公司最近一年内无重大交易情况，目前也无未来交易的安排。

三、本次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变化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发行前，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２７

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

）

股份

性质

持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股）

１

青海重型机床有限责任公

司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６．７６

国有法人股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

青海天象投资实业有限公

司

３６

，

２２５

，

０００ １９．３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３１

，

０３５

，

０００

３

王嗣明

１

，

５３３

，

３９９ ０．８２

境内自然人

０

４

李丁岐

１

，

３９４

，

１３１ ０．７５

境内自然人

０

５

赖玉静

１

，

１３０

，

０００ ０．６０

境内自然人

０

６

项生福

９９６

，

７２３ ０．５３

境内自然人

０

７

葛立宏

９００

，

０００ ０．４８

境内自然人

０

８

朱海滨

６４７

，

４７１ ０．３５

境内自然人

０

９

张劲乔

６３１

，

６９６ ０．３４

境内自然人

０

１０

中国建设银行

－

上投摩根成

长先锋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５６１

，

９５０ ０．３０

其他

０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股完成股份登记后，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７

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

）

股份

性质

持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股）

１

青海重型机床有限责任公

司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１．１１

国有法人股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

青海丰镇科技投资有限公

司

３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４．７８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３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

青海天象投资实业有限公

司

３４

，

５７５

，

０００ １４．６０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３１

，

０３５

，

０００

４

青海四维信用担保有限公

司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３３

国有法人股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

赖玉静

９５８

，

７００ ０．４０

境内自然人

０

６

葛立宏

８８０

，

０００ ０．３７

境内自然人

０

７

项生福

８００

，

７２３ ０．３４

境内自然人

０

８

刘保江

７８０

，

７００ ０．３３

境内自然人

０

９

李丁岐

７２８

，

９３５ ０．３１

境内自然人

０

１０

康宁

６２０

，

５０１ ０．２６

境内自然人

０

本次发行后公司控股股东青海重型机床有限责任公司的持股比例由

２６．７６％

下降到

２１．１１％

，本次发行

不改变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份结构变化情况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份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发行前 本次发行 发行后

股份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

）

股份数量

（股）

股份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

）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８１

，

０３５

，

０００ ４３．３７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３１

，

０３５

，

０００ ５５．３２

其中： 国有法人股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６．７６ － ６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７．４４

境内法人持股

３１

，

０３５

，

０００ １６．６１ － ６６

，

０３５

，

０００ ２７．８８

投资者配售股份

－ ０．００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 —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０５

，

８１５

，

０００ ５６．６３ － １０５

，

８１５

，

０００ ４４．６８

三、股份总数

１８６

，

８５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３６

，

８５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五、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资产结构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后，公司净资产增加

２３

，

４５０

万元，资产负债率相应下降，公司资产质量得到提升，偿债能力

得到明显改善，融资能力得以提高，资产结构更加合理。

（二）业务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将用于大重型数控卧式机床产业化技术改造项目、高档、精密数控机床制造升级改

造项目、 军用高精齿轮及液力换档变速箱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和小型食品机械技术改造项目的投资和建

设。 上述四个技改项目均属公司主营业务领域，有助于提高公司生产能力和产品结构的优化升级。 募集资

金项目实施后，机床制造业务在公司业务中的比重将进一步加大。 上述技改项目的建设将使公司未来几年

的业绩有所提升，并奠定全国性有较大规模的机械开发公司的行业地位，公司的综合经营实力和持续经营

能力将大大增强，并为公司塑造企业品牌、提高市场影响力提供更有力的保障。 本次发行对公司业务结构

不会产生影响。

（三）公司治理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后，公司继续严格按《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加强和完善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

由于更多投资者参与公司非公开发行并成为公司股东，来自投资者的监督更加严格。 同时也将给公司带来

新的管理理念和科学的管理方法，更有利于公司规范治理。

（四）高管人员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后高管人员结构和本次发行前一致。

六、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出具专业意见的中介机构情况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牛冠兴

住 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４０１８

号安联大厦

３５

层

联 系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５

号新盛大厦

Ｂ

座

１８

层

邮 编：

１００１４０

电 话：

０１０－６６５８１７７５

传 真：

０１０－６６５８１８３６

保荐代表人：于睿 李东茂

项目协办人：乔岩

联 系 人：于睿 乔岩

（二）律师事务所：广东信扬律师事务所

负 责 人： 郭锦凯

地 址： 广州市德政北路

５３８

号达信大厦

１２０９－１２１２

室

电 话：

０２０－８３２７６６３０

传 真：

０２０－８３２７６４８７

经办律师： 毛献萍、杨金柱

（三）审计机构：立信羊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陈雄溢

地 址：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林河西路

３－１５

号耀中广场

１１

楼

电 话：

０２０－３８３９６２３３

传 真：

０２０－３８３９６２３３

转

１１７４

经办注册会计师： 刘佩莲、王建民

七、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１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０９

］

７８

号文；

２

、青海华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３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青海华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

性的报告；

４

、广东信扬律师事务所关于青海华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的见证

法律意见书；

５

、立信羊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验资报告；

６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新增股份登记托管情况的书面证明；

７

、经中国证监会审核的全部发行申报材料。

（二）查阅时间

工作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４

：

００－１６

：

３０

。

（三）查阅地点

联系地址：青海省西宁市七一路

３１８

号

联系人： 刘文忠 李克宇

电话：

０９７１－７１１１６６８

传真：

０９７１－７１１１６６９

青海华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 ７月８ 日

青海华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公司名称：青海华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青海华鼎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２４３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青海丰镇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青海省西宁市七一路

３１８

号

通讯地址：青海省西宁市七一路

３１８

号

股份变动性质： 增加

签署日期：二

○○

九年七月八日

声 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

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写本权益变动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

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

露义务人在青海华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

少在青海华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释 义

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青海华鼎

／

上市公司： 青海华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

丰镇

科技：

青海丰镇科技投资有限公司，直接持有青海华鼎

１４．７８％

的股权

本报告书 青海华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认购合同》

青海华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与青海丰镇科技投资有限公司签订的

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股份认购合同》

中国证监会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元： 人民币元

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基本情况

名称：青海丰镇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西宁市七一路

３１８

号

法定代表人：周建明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

万元

工商注册号码：

６３００００１１０００１８８６

企业代码：

６７９１７２８７－９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济性质：民营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２６

日

营业期限：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２６

日至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２６

日

税务登记证号码：税中字

６３０１０３６７９１７２８７９

号

经营范围：对科技产业投资，机械产品销售

公司共四位股东：周建明、阮传喜、徐春、施喜荣

通讯地址：青海省西宁市七一路

３１８

号

邮政编码：

８１００００

二、董事及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国籍

长期居住

地

其他国家

或地区居

留权

职务

周建明 男

４４０３０１１９７３０８０７３８１Ｘ

中国 深圳 无 董事长

杨嘉康 男 香港身份证

Ｋ１４７０９０

（

６

） 中国香港 香港 无 董事

孔茵凝 女 香港身份证

Ｅ７３５７２１

（

８

） 中国香港 香港 无 董事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

该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存在。

第二节 权益变动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参与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目的是看好公司的发展前景， 通过投资获得股权增值收

益。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不计划增加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第三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在青海华鼎中拥有权益股份的数量和比例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２１

日，中国证监会以《关于核准青海华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

监许可［

２００９

］

７８

号）核准了本次非公开发行新股不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股。 青海华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经过

了必要的批准和授权。

信息披露义务人经过必要的授权后，参与认购青海华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并与青海华鼎签订了关

于认购青海华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股份认购合同》。 在认购青海华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之前，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持有青海华鼎股份。 青海华鼎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青海华鼎

３５００

万股股份，占青海华鼎发行后总股本的

１４．７８％

。

二、 《认购合同》的主要内容

１

、认购价格：丰镇科技认购青海华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价格为每股

５．０１

元。

２

、认购数量：丰镇科技认购青海华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３５００

万股。

３

、限售期：丰镇科技认购青海华鼎的股票自青海华鼎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得上

市流通或转让。

４

、支付方式：现金认购。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的青海华鼎股票不存在被质押、冻结及其他任何权利的限制。

第四节 前６个月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提交本报告书之日前

６

个月内没有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买卖青海华鼎股

票。

第五节 其他重要事项

除本报告书所载事项外，不存在信息披露义务人为避免对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

息，以及中国证监会或者证券交易所依法要求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其他信息。

第六节 备查文件

１

、丰镇科技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２

、丰镇科技董事的名单及身份证明文件；

３

、青海华鼎与丰镇科技签署的《认购合同》。

声 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

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青海丰镇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负责人：周建明

签署日期：二

○○

九年七月八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青海华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

在地

青海省西宁市七一路

３１８

号

股票简称 青海华鼎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２４３

信息披露义务

人名称

青海丰镇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

务人注册地

青海省西宁市七一路

３１８

号

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

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

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

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第一大股

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

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实

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

人披露前拥有

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

比例

持股数量：

０

持股比例：

０

本次权益变动

后， 信息披露

义务人拥有权

益的股份数量

及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３５００００００

变动比例：

１４．７８％

信息披露义务

人是否拟于未

来

１２

个月内

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

人在此前

６

个

月是否在二级

市场买卖该上

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

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

际控制人减持

时是否存在侵

害上市公司和

股东权益的问

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

际控制人减持

时是否存在未

清偿其对公司

的负债， 未解

除公司为其负

债 提 供 的 担

保， 或者损害

公司利益的其

他情形

是

□

否

□

（如是，请注明具体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

是否需取得批

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

准

是

□

否

□

填表说明：

１

、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的，必须在栏目中加备注予以说明；

２

、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填写核对情况；

３

、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４

、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可以推选其中一人作为指

定代表以共同名义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青海丰镇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建明

日期：二○○九年七月八日

青海华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青海华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青海华鼎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２４３

披露义务人： 青海四维信用担保有限公司

住所： 青海生物科技产业园管委会大楼二楼西侧

通讯地址：青海省西宁市生物科技产业园纬二路

１８

号

股份变动性质：增加

签署日期：二零零九年七月八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简称

“收购办法”）、《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简称“

１５

号准

则”）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要求编写本报告书；

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

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３

、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青海华鼎实业股份有限公

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

少其在青海华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释 义

在报告书中，除非文义载明，以下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四维担保、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青海四维信用担保有限公司

青海华鼎 、上市公司 指 青海华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本报告书 指 青海华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认购合同》 指 青海华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与青海四维信用担保有限公司认购本

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股份认购合同》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１５

号准则 指 《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

动报告书》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１

、 公司名称：青海四维信用担保有限公司

２

、 注册地址：青海生物科技产业园管委会大楼二楼西侧

３

、 法定代表人：郝立华

４

、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２１３６６

万元

５

、 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６３３１００１１０００００７１－１／１

６

、 法人组织机构代码：

７１０４６２５２－５

７

、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８

、 经营范围：贷款担保、再担保；信息咨询；科技开发；投资兴办实体；财务顾问；资本运营管理；矿产

品、金属及金属材料（稀、贵有金属除外）的购销。 （国家有专项规定的凭许可证经营）

９

、 税务登记号码：

６３３２０２００１３２０２０００８５

１０

、控股股东：青海省国有资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１１

、通讯地址：青海省西宁市生物科技产业园纬二路

１８

号

１２

、邮 编：

８１０００３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或地

区居留权

郝立华 男 董事长 中国 陕西咸阳 无

牛志刚 男 副总经理 中国 青海西宁 无

薛艳梅 女 财务部长 中国 青海西宁 无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青海明胶股份有限公司

４７４０

万股股份，占青海明胶股

份有限公司总股本的

１１．６８％

。

第二节 持股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参与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目的是为了扶持青海当地经济发展、 获得较好的股权投

资收益。 并且无意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加其在青海华鼎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第三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在青海华鼎中拥有权益的数量和比例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２１

日，中国证监会以《关于核准青海华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

监许可［

２００９

］

７８

号）核准了本次非公开发行新股不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股。 青海华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经过

了必要的批准和授权。

信息披露义务人经过必要的授权后，参与认购青海华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并与青海华鼎签订了关

于认购青海华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股份认购合同》。 在青海华鼎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之前，信息披露

义务人不持有青海华鼎股份。 青海华鼎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青海华鼎

１５００

万股

股份，占青海华鼎总股本的

６．３３％

。

二、 《认购合同》的主要内容

１

、认购价格：四维担保认购青海华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价格为每股

５．０１

元。

２

、认购数量：四维担保认购青海华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１５００

万股。

３

、限售期：四维担保认购青海华鼎的股票自青海华鼎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得上

市流通或转让。

４

、支付方式：现金认购。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的上市公司股份的权利与限制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的青海华鼎股票不存在被质押、冻结及其他任何权利的限制。

第四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挂牌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提交本报告书之日前

６

个月内未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买卖青海华鼎股票。

第五节 其他重大事项

除本报告书所载事项外， 不存在信息披露义务人为避免对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

息，以及中国证监会或者证券交易所依法要求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其他信息。

第六节 备查文件

１

、青海四维信用担保有限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２

、青海四维信用担保有限公司总经理及其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身份证明文件；

３

、青海华鼎与青海四维信用担保有限公司签署的《股份认购合同》。

附表：青海华鼎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青海华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青海省西宁市七一路

３１８

号

股票简称 青海华鼎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２４３

信息披露义务

人名称

青海四维信用担保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注册地

青海省西宁市青海生

物科技产业园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

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第一

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

公司实际控

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

露前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０

股

＿＿＿＿＿＿＿＿＿＿

持股比例：

＿＿＿＿＿０％＿＿＿＿＿＿＿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露义务人拥

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及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１５００

万股

＿＿＿＿＿＿

变动比例：

＿＿＿＿６．３３％＿＿＿＿＿＿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拟于未来

１２

个

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

此前

６

个月是否在

二级市场买卖该上

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

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

制人减持时是否存

在侵害上市公司和

股东权益的问题

是

□

否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

制人减持时是否存

在未清偿其对公司

的负债， 未解除公

司为其负债提供的

担保， 或者损害公

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如是，请注明具体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

需取得批准

是

□

否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填表说明：

１

、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的，必须在栏目中加备注予以说明；

２

、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填写核对情况；

３

、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４

、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可以推选其中一人作为指

定代表以共同名义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声 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签章）：青海四维信用担保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郝立华

签注日期 ：二零零九年七月八日

信息披露Information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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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广百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公告不存在虚假
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广州市广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

2009

年

7

月

7

日上午

9

：

30

时，在广东省广州市西湖路

12

号十一楼公司第一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应

到董事九名，实到九名，公司全体监事和有关高管人员列席，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有关

规定，合法有效。 会议由董事长荀振英先生主持，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一、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通过《关于新设成都门店的议案》。

同意公司租赁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上西顺城街

289

号成都富力天汇

MALL

（原成都熊猫

万国商城）二至四层部分商业物业自行经营百货店。 投资约

3,440

万元用于开设成都门店，其

中

500

万元用于在四川省成都市注册成立全资子公司，负责经营管理该门店。

二、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通过《关于修订

<

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的议案》。

增加了内幕信息知情人备案管理条款，修订后的《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全文刊登于巨潮资

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供投资者查阅。

三、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通过《关于修订

<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

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制度

>

的议案》。

增加了董事、监事和高管人员违规买卖本公司股票的内部问责机制，修订后的《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制度》 全文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

cninfo.com.cn]

供投资者查阅。

四、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通过《关于增加公司

2009

年授信额度使用企业范围

的议案》。

在原授信额度不变的前提下，同意增加公司全资下属企业广州市华宇声电器有限公司和

广州市华宇力五金交电有限公司为公司

09

年授信额度使用企业，当上述两企业使用公司

09

年综合授信额度或贷款时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当实际发生担保情形时，公司将履行相

应的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该议案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通过《关于召开公司

2009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议案》，定于

2009

年

7

月

27

日召开公司

2009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特此公告。

广州市广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〇九年七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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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广百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合同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公告不存在虚假

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合同风险提示

1

、合同的生效条件。

本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签字、盖章后生效。

2

、合同的履行期限。

本合同履行期限为

15

年。

3

、合同的重大风险及重大不确定性。

签订本合同是为了拓展公司首家省外直营门店，公司存在适应当地市场环境和经营管理

难度加大的问题。

二、合同当事人介绍

1

、基本情况

合同对方为成都熊猫万国商城有限公司，是广州富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的子公司。 法定

代表人：李思廉，注册资本为八千万人民币，注册地址为四川省成都市上西顺城街

289

号成都

熊猫城。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经营范围为开发、销售成都熊猫商城。 负责经

营管理成都富力天汇

MALL

。 公司与成都熊猫万国商城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2

、成都熊猫万国商城有限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度未与公司发生过交易。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1

、 公司拟向成都熊猫万国商城有限公司租赁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上西顺城街

289

号成

都富力天汇

MALL

二至四层部分商业物业，用于开设广百百货成都门店。

2

、租赁期限自开业之日起至经营满

15

年止。

3

、合同约定十五年租期保底租金和物业管理费总金额约为

4.18

亿元，其中租金计算标

准为保底租金与不含税营业额提成（提成比例首、二年为

4％

，第三年起为

6％

）两者取其高。

4

、租赁期限届满时，公司有在同等条件下优先续租的权利。

5

、公司拟租赁的物业已抵押给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蜀都支行，抵押权人已出

具同意出租的文件。

四、合同对公司的影响

1

、本合同对公司本年度以及未来各会计年度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不构成重大影响。

2

、公司的主要业务不会因履行合同而对合同对方形成依赖。

3

、本合同用于租赁公司成都门店经营场地，开设成都门店是公司开拓西部的第一步，将

作为公司进入中国西部地区的桥头堡，为公司拓展西部打下坚实基础，有利于公司实现区域

战略发展规划，进一步扩大市场份额，巩固行业地位。

广州市广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〇九年七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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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广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09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公告不存在虚假
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广州市广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于

2009

年

7

月

27

日召开公司

2009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现将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事项公告如

下：

一、会议基本情况

（一）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 会议时间：

2009

年

7

月

27

日（星期一）上午

9:30

（三） 会议地点：广州市西湖路

12

号十一楼公司第一会议室

（四）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召开，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五） 股权登记日：

2009

年

7

月

23

日（星期四）

二、会议审议事项

审议《关于增加公司

2009

年授信额度使用企业范围的议案》。

三、会议出席对象

（一） 截止

2009

年

7

月

23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结束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或股东代理人，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二）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三） 因故不能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可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

不必是公司股东；

（四）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参与会议股东的登记方法

（一）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二）法人股东凭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单位持股凭证、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

身份证原件办理登记手续；

（三）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及持股凭证等办理

登记手续；

（四）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须在

2009

年

7

月

24

日下午

5

点前送达或传真至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

（五）登记时间：

2009

年

7

月

24

日（上午

10

时至

12

时，下午

3

时至

5

时）；

（六）登记地点：广州市越秀区西湖路

12

号广百商务楼十一楼公司证券部。

（七）联系方式：

联 系 人：邓华东

联系电话：

020-83322348－6220

联系传真：

020-83331334

邮 编：

510030

（八）其他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与会股东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广州市广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〇九年七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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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广百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公告不存在虚假

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09

年

6

月

18

日，广州市广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广州分行（下称

"

中信银行

"

）在广州市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公司作为保证人，为

2009

年

6

月

18

日至

2010

年

6

月

18

日期间因中信银行向公司控股子公司从化广百商贸有限责任公

司授信而发生的一系列债权提供最高额度为

550

万元的担保。

该事项已于

2009

年

2

月

26

日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并于

2008

年

3

月

20

日经公司

2008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

被担保人：从化广百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成立日期：

1998

年

11

月

30

日；注册地址：广州

从化市街口街新世纪广场首层；注册资本：

150

万元；法定代表人： 陈敏昭；主营业务：百货零

售。

从化广百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90%

的股权。

2．

从化广百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截止

08

年末，资产总额为

1403

万元，负债总额为

725

万

元（其中包括银行贷款总额

0

元、流动负债总额

719

万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0

元、净资产

678

万元；

08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4677

万元、利润总额

299

万元、净利润

223

万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被保证的主债权为

2009

年

6

月

18

日至

2010

年

6

月

18

日期间因中信银行向从化广百

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授信而发生的一系列债权，包括但不限于各类贷款、票据、保函、信用证等

各类银行业务。

被保证的主债权最高额度为等值人民币

550

万元。

四、董事会意见

1．

本次担保是因为公司经营需要及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加强资金管理。

2．

董事会在对被担保人资产质量、经营情况、行业前景、偿债能力、信用状况等进行全面

评估的基础上

,

认为该担保事项有利于子公司经营发展及加强公司资金管理。 董事会认为被

担保人具备偿还债务能力。

3．

从化广百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另一持有其

10%

股权的股东广州市从化新世纪广场发展

有限公司已按其持股比例提供相应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

2009

年

7

月

8

日，包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总额为

1055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1.54%

，无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

失。

广州市广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〇九年七月九日


